
1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53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

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 2025-046）、《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5-051）。

2025 年 12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持有公司 7.57%股份的股东朱蓉娟提

交的临时提案（以下简称“临时提案一”）；2025 年 12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收

到了合计持有公司 3.15%股份的股东何杏桃、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梁太

嫦书面提交的临时提案（以下简称“临时提案二”）。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2025 年 3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临时提案一的具体内容

（一）提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朱蓉娟持有公司 3,969.4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7.57%）。

（二）临时提案的内容

2025 年 12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朱蓉娟提交的《关于向国发股份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选举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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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立董事的函》。鉴于姜烨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

《公司章程》所定人数，朱蓉娟作为公司单独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 3%以上

的股东，提请在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选举莫镕塵

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提请将该提案提交公

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莫镕塵的个人简历如下：

莫镕塵: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曾任天

津市建筑设计院设计三所结构工程师、天津顺驰发展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天津

泰丰工业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天津团泊湖建设有限公司主管副总

经理、天津市仁爱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天津仁爱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深圳市鹏程辉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

唐生艺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北京合和资略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天津找票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天津信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经理，天津聚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莫镕塵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3 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的情形。

二、临时提案二的具体内容

（一）提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6 日，何杏桃、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梁太嫦合计

持有公司 1,653.1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5%），具体的持股数

量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何杏桃 4,715,301 0.90

梁荣富 4,591,200 0.88

郑智奕 2,606,700 0.50



3

梁静娴 2,488,700 0.47

梁太嫦 2,130,000 0.41

合计 16,531,901 3.15

（二）临时提案的内容

2025 年 12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何杏桃、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

梁太嫦提交的《关于提请在国发股份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选举非

独立董事临时提案的函》。鉴于姜烨先生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

会需要补选一名非独立董事。为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何杏桃、梁荣富、郑

智奕、梁静娴、梁太嫦提请在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

选举程芳才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提请将该

提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程芳才的个人简历如下：

程芳才：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曾

任广东博士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广东博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深圳市金谷远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科智能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唯专美科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科泰科

（广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悦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广州南沙粤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程芳才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三、相关法规对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规定

（一）《公司法》

《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临时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

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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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

（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1.《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十四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会职

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2.《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

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

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

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

（三）《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2025 年 4 月修订）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

提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发出提案通知至会议决议公告期间，提出

临时提案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3%。提案股东资格属实、相关提案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要求的，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三、董事会对临时提案的相关意见

公司董事会将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

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的人数为 9名，目前公司董事会的人数为 8人。

2025 年 12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7.57%股份的股东朱蓉娟书面

提交的临时提案，提请在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选

举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5 年 12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公司 3.15%股份的股东何杏桃、

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梁太嫦书面提交的临时提案，提请在公司 2025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选举程芳才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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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提案进行形式审核，作出意见如下：

上述提案人的资格、提案提交的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上述股东提出的董事候选人人数未超过公司拟补选的非独立

董事人数。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临时提案一、临时提案二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临 2025-054）。

四、公司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查情况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莫镕塵先生、程芳才先生不存在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经公司在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莫镕塵先生、程芳才先生存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经查，公司未发现莫镕塵先生、程芳才先生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已按照《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向广西证监局提交了莫镕塵先生、程芳才先生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

信息查询申请。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莫镕塵先生、程芳才先生作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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